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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 

回复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近日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《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

公司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

【2019】2988 号，以下简称《监管工作函》）。收到《监管工

作函》后，收到《监管工作函》后，公司及时将问询函内容告

知公司各相关部门，积极回复问询函内容，现就相关内容披露

如下： 

一、 公 告 披 露 ， 公 司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余 

额  为 151,179,769.82 元 ， 其 中 包 含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

150,250,000 元，目前已到期但仍未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。请

公司核实并说明：（1）目前账面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及权利受限

情况，明确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足够流动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账

户，后期是否存在不能归还的风险；（2）公司暂时不将募集资

金按期归还，是否会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展，是否符合募集资

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。 

    回复如下： 

（1）截止 2019 年 12 月 13 日，公司账面流动资金 4114 万，

其中 276 万为贷款或承兑保证金，不受限资金为 3838万。公司



目前无足够流动资金一次性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，但公司有能

力用回收的货款或者借入资金归还募集资金，后期不存在不能

归还的风险。 

（2）公司暂时不将募集资金归还，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

常开展，在募投项目按进度需要资金时，公司可以随时归还部

分募集资金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

法》第十五条规定“（三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12

个月；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，上市公司应将该部分资金归

还至募集资金专户，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本

所并公告。” 根据上述核查情况及相关规定，公司本次无法按

期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形不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二、请保荐机构核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，上述募集

资金未按时归还事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同时请律师就上述事项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如下： 

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公司募集资金管

理和使用情况出具了核查意见；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针对

公司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。具体

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公告。 

三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9 日公告称，公司自 2018 年 11 

月起陆续发生多笔违规担保，担保金额合计 2.5 亿元，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.90 ，并将在 11 月 20 日前制定

解决方案。请公司明确目前违规担保事项解决的相关进展。 

回复如下： 



截至目前，控股股东王珍海未按照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履

行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等内部决策程序，擅自以上市公司名义对

外提供担保 25,068 万元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9

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 2019-076 号公告），其

中涉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龙口支行部分违规担保案件已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，目前等

待法院判决。 

公司的有关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12 月 17日 

 

 


